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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塭加高塭堤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魚塭所在鄉鎮市區：
聯絡地址：

	壹、申請項目(由申請人勾選)：
一、材質 □「既有土堤加高並加設PE網」
         □「混凝土塭堤」
         □「磚造塭堤」
二、高度 □加高60公分以上未滿70公分□加高70公分以上未滿80公分
         □加高80公分以上未滿90公分□加高90公分以上未滿100公分
         □加高100公分以上未滿110公分□加高110公分以上未滿120公分
         □加高120公分以上未滿130公分□加高130公分以上未滿140公分
         □加高140公分以上未滿150公分□加高150公分以上
三、堤頂寬度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四、加高堤頂長度：       公尺

	貳、基本資料(由申請人填寫及勾選)：
一、生產區(魚塭集中區)名稱：                     
二、養殖登記：登記證字號           縣(市)         字第            號 
              面積                 公頃
三、申請魚塭加高塭堤地段地號：                                      

四、申請內容：總面積               公頃，魚池數         口
魚塭編號
面積(公頃)
編號
面積(公頃)
編號
面積(公頃)
    土地權屬 □自有，□承租。
    養殖模式：屬□集約養殖，□其他：               
五、預定完工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六、是否曾經接受塭堤加高補助□是    □否

	參、申請文件(由申請人勾選)：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有效期限內養殖登記證影本。
□魚塭平面及斷面圖(按魚塭編號分別繪製)。
□承租國有或私有土地者應檢附有效期限內之租賃契約影印本。

	1、 以上資料屬實。並對後續施作願意善盡魚塭加高塭堤結構安全管理之責。

2、 為達防洪功能，對未申請魚塭加高塭堤其餘部分，願意善盡塭堤維護於六十公分以上，且圍築成圈管理之責。                                 
申請人員簽名蓋章：

	肆、文件經地方政府初審結果(由初審人員填寫及勾選)：
□文件經初審後符合申請要件，賡續辦理現勘及審查作業。
□文件經初審後不符合申請要件，退件。
□文件經初審後尚須補正下列相關文件：
1.
2.
3.

	審查人員簽章(地方政府依照分層負責簽核)：
承辦人：
             科(所)長：      

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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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堤加高施作平面及斷面圖(範例)

1、 平面圖

2、 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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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市、縣(市)       鄉(鎮、市、區)           養殖戶申請魚塭加高塭堤補助案件審查評分表                編號：          
評核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項目及配分
	審查評分標準
	地方政府評分
	備註

	設置區位
(30分)
	1.第一類區域給30分。
2.第二類區域給20分。
3.第三類區域給10分
	
	

	養殖面積
(50分)
	依養殖登記證的面積(實際魚塭加高塭堤的範圍)公頃數乘以10給分，最高給50分。
	
	

	土地類別
(20分)
	1.屬自有土地給20分。
2.屬承租土地給5分。
3.兼具以上二者土地，依比例計算分數。
	
	

	總分
	

	地方政府

簽名
	

	審查意見
	
	審查人員簽名：

	
	
	優先順序
	


1、各單位依據前揭項目進行評分。
2、地方政府依據申請案之評比分數等排序後送本會核辦。
承辦人：              
科(所)長：
           
處(局)長：

               年魚塭加高塭堤補助            縣(市)初審清冊
	編號
	申請人
	鄉鎮
市區
	申請區位1
	養殖面積(公頃)
	長度(公尺)
	高度  (級別2)
	堤頂寬度
	估算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總分
	順位
	初審結果
(符合v)
	備註（魚塭編號）

	1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2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3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4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註1:申請區位：第一類區域為「1」、第二類區域為「2」、第三類區域為「3」。
註2:級別第1級為「1」(60公分≦h＜70公分)、第2級為「2」(70公分≦h＜80公分) 、第3級為「3」(80公分≦h＜90公分) 、第4級為「4」(90公分≦h＜100公分) 、第5級為「5」(100公分≦h＜110公分) 、第6級為「6」(110公分≦h＜120公分) 、第7級為「7」(120公分≦h＜130公分) 、第8級為「8」(130公分≦h＜140公分) 、第9級為「9」(140公分≦h＜150公分)、第10級為「10」(h≧150公分)。
承辦人：


       科(所)長：

            處(局)長：


        年度魚塭加高塭堤補助現場查核表
申請戶：              鄉鎮別：              編號：                
	申請加高座落地點
(地段地號)
	

	申請補助內容

	魚塭編號
	面積(公頃）
	長度(公尺 ) 
	高度(公分)
	寬度(公分)
	材質*

	
	
	
	
	
	

	
	
	
	
	
	

	
	
	
	
	
	

	魚塭編號     
   GPS座標
	施作前高度(公分)

	
	1
	2
	3
	4
	5
	6
	7
	8
	總長度(公尺 )
	平均高度

	
	
	
	
	
	
	
	
	
	
	

	X    Y      
	
	
	
	
	
	
	
	
	
	
	
	
	
	
	
	
	
	

	
	
	
	
	
	
	
	
	
	
	

	X    Y      
	
	
	
	
	
	
	
	
	
	
	
	
	
	
	
	
	
	

	
	
	
	
	
	
	
	
	
	
	

	X    Y      
	
	
	
	
	
	
	
	
	
	
	
	
	
	
	
	
	
	

	備註：一、*原有塭堤材質：1「土堤」、2「混凝土」、3「磚造」、4其他：(請敘明)                      。
二、以道路相對高程定出魚塭四個角落及其中心點高度。

三、每50公尺取一點，應至少取其八點以上GPS座標。


承辦人：
              科(所)長：

              處(局)長：

魚塭加高塭堤完工審查申請書

       年度       縣(市)        鄉(鎮、市、區)   編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魚塭編號
	

	補助項目
	一、材質：

□「塭堤加高並加設PE網」
□「混凝土塭堤」
□「磚造塭堤」
二、高度：

□加高60公分以上未滿70公分
□加高70公分以上未滿80公分
      □加高80公分以上未滿90公分
□加高90公分以上未滿100公分
□加高100公分以上未滿110公

□加高110公分以上未滿120公分
□加高120公分以上未滿130公

□加高130公分以上未滿140公分
□加高140公分以上未滿150公

□加高150公分以上
三、堤頂寬度：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申請補助
金額(新臺幣/元)
	

	施作魚塭面積
	公頃
	施作塭堤長度
	公尺

	施作堤頂寬度
	公分
	完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文件
(由申請人
查核勾選)
	□收據或發票等支出憑證。
□塭堤加高施作完工平面及斷面圖(註明施作材質及高度)。
□塭堤加高施工前、中、後照片。
□後續維護管理切結書。
□匯款帳戶：                 銀行(或郵局)            -             帳號。

	申請人簽名欄
	收件章

	
	

	施工前照片
黏貼欄
	施工中照片
黏貼欄

	施工後照片
黏貼欄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備註：每一魚塭每一角各乙張，最少四張。

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年度「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水產養殖排水」計畫魚塭加高塭堤補助，願具切結書如下：

1、 本人同意三年內善盡受補助加高塭堤部分維護管理之責，如有缺損，願自行修復。

2、 本人所附資料或文件無偽造或記載不實情形。

3、 本申請案資料無其他虛偽不實之情形。

以上如有不實，願繳返補助款，並負一切法律責任，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
此致

                     政府
具切結書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魚塭加高塭堤展延申請書

       年度       縣(市)        鄉(鎮、市、區)   編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魚塭編號
	

	補助項目
	一、材質：

□「塭堤加高並加設PE網」

□「混凝土塭堤」

□「磚造塭堤」

二、高度：

□第      級，加高     公分以上未滿     公分

□第 10 級，加高150公分(含)以上

三、堤頂寬度：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申請補助

金額(元)
	

	施作魚塭面積
	公頃
	施作塭堤長度
	公尺

	施作堤頂寬度
	公分
	預定完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展延原因

(請敘明)
	

	申請人簽名欄
	收件章

	
	


魚塭加高塭堤變更申請書

       年度       縣(市)        鄉(鎮、市、區)   編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魚塭編號
	

	補助項目
	一、材質：

□「塭堤加高並加設PE網」

□「混凝土塭堤」

□「磚造塭堤」

二、高度：

□第      級，加高     公分以上未滿     公分

□第 10 級，加高150公分(含)以上

三、堤頂寬度：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申請補助

金額(元)
	

	施作魚塭面積
	公頃
	施作塭堤長度
	公尺

	施作堤頂寬度
	公分
	預定完工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變更原因

(請敘明)
	

	申請人簽名欄
	收件章

	
	


        年度魚塭加高塭堤完工現場查驗紀錄表
申請戶           鄉鎮別            編號            
	申請加高座落地點(地段地號)
	

	申請補助內容

	魚塭編號
	面積(公頃）
	長度(公尺 ) 
	高度(公分)
	堤頂寬度(公分)
	材質*

	
	
	
	
	
	

	
	
	
	
	
	

	
	
	
	
	
	

	魚塭編號     

   GPS座標
	施作前高度(公分)

	
	1
	2
	3
	4
	5
	6
	7
	8
	平均高度
	申請堤頂總長度(公尺 )

	
	
	
	
	
	
	
	
	
	
	

	
	
	
	
	
	
	
	
	
	座標X   Y

	
	施作後高度(公分)

	
	1
	2
	3
	4
	5
	6
	7
	8
	平均高度/堤頂寬度
	堤頂總長度(公尺 )

	
	
	
	
	
	
	
	
	
	
	

	X      Y      
	
	
	
	
	
	
	
	
	
	

	
	
	
	
	
	
	
	
	
	
	

	X      Y     
	
	
	
	
	
	
	
	
	
	

	
	
	
	
	
	
	
	
	
	
	

	X      Y     
	
	
	
	
	
	
	
	
	
	

	備註：一、*申請塭堤加高材質：1「土堤」、2「混凝土」、3「磚造」、4其他：(請敘明)                    。
二、以道路相對高程定出魚塭四個角落及其中心點高度。

三、每50公尺取一點，應至少取其八點以上GPS座標。

	查驗結果
	□符合
□變更補助基準級別：(請敘明)                                                              。
 例如「以第三級申請，完工後變更第二級或第一級」。
□不符，意見如下：(請敘明)                                                              。


申請人：                   地方政府：
        年魚塭加高塭堤補助           縣(市)撥款清冊
	編號
	申請人
	鄉鎮
市區
	申請區位1
	養殖面積(公頃)
	長度(公尺)
	高度(級別2)
	堤頂寬度（公分）
	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魚塭編號）

	1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2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3
	
	
	
	
	
	
	□20公分以上未滿50公分 □50公分以上
	
	

	合計
	
	
	
	
	
	


註1:申請區位：第一類區域為「1」、第二類區域為「2」、第三類區域為「3」。
註2:級別第1級為「1」(60公分≦h＜70公分)、第2級為「2」(70公分≦h＜80公分) 、第3級為「3」(80公分≦h＜90公分) 、第4級為「4」(90公分≦h＜100公分) 、第5級為「5」(100公分≦h＜110公分) 、第6級為「6」(110公分≦h＜120公分) 、第7級為「7」(120公分≦h＜30公分) 、第8級為「8」(130公分≦h＜140公分) 、第9級為「9」(140公分≦h＜150公分)、第10級為「10」(h≧150公分)。
承辦人：


      科(所)長：
           
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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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